
芒市第一小学学区学生外出

制  度

根据上级文件和会议精神，为保障学生安全，特制定如下规定：

1.严禁任何班级私自组织任何形式的外出活动，否则出现一切后果由组织教师负责。

2.在上室外活动课时，教师不得擅离岗位，要时时关注学生安全，不得要学生做任何有碍学生安全的事情。

3.上课时间禁止学生外出；学生请假外出凭班主任、科任教师签字的请假条方可出校，并且家长必须到校门口接孩子，并作好记录。

4.不允许组织学生参加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，一经发现，将严肃查处。

5.班主任和科任教师要每节课清查学生人数，及时追查无故未来校学生。

6.禁止携带易燃、易爆、剧毒等危险物品和宠物进入校园。

7.以上规定，从本制度制定公布起开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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